附件2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质量监督实施细则

（2025年版）
一、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查市场主体的待销产品中抽取样本。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查数量：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备用样品封存于被抽查单位。具体抽样数量如下：

生产领域抽样时，每个生产单位抽取1-3个批次不同规格型号的产品，对于委托加工的，原则上在同一个受检单位（被委托方）可抽取不超过3个生产单位（委托方）的产品。

流通领域抽样时，原则上允许可抽取相同品牌不超过3个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

抽样基数和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基数和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基数
	检验样品数量
	备份样品数量

	1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满足抽                                                                                                                                                                                                                                                                                                                                                                                                                          样数量
	10根
	10根


备用样品封存于被抽查单位。

二、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压荷载
	GB/T 11836-2009

	2
	保护层厚度
	GB/T 11836-2009

	3
	外表面裂缝
	GB/T 11836-2009

	4
	露筋
	GB/T 11836-2009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一）现场检验时样品及过程的确认

混凝土排水管所有项目均在现场检验。承检机构在现场接收样品时应当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样单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文书的记录是否相符。

（二）样品细分说明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所抽规格型号的10根检验样品都应进行外表面裂缝、露筋检验；从10根检验样品中随机抽取2根检验外压荷载，随机抽取2根作为复验样品。从2根检验外压荷载的管子中随机抽取1根检验保护层厚度，另外1根及随机再抽取的1根共2根作为复验样品。

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对检验结果进行复验所采用的样品，应是抽取的检验样品，不能采用备用样品。备用样品仅是指被抽查企业或者经过确认了样品的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需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时，采用的备用样品。

注：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三、判定规则

（一）依据标准

GB/T 11836-2009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GB/T 16752-2017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试验方法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二）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